
韩　　国

【风险提示】　韩国对部分农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其农产品进口配额通过韩国

流通公社进行招标，但其招标过程存在诸多不合理做法，包括对招标主体的限制、保证

金制度、合同中有关贸易方式的条款以及检验检疫等问题，提醒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在

对韩出口时谨慎对待上述问题的风险，以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和损失。２０１１年韩国公布

了一系列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方面的法规提案，包括儿童食品的质

量认证标准、地板材料全权标准、充气轮胎安全标准、电器安全、汽车能耗标准、气体打

火机安全标准、化学材料注册和评估、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等，提醒相关企业及时

关注这些提案的进展，并及早做好应对工作。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韩国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４５６．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８．６％。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８２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６％；自韩国进口１６２７．１亿

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６％。中方逆差７９７．９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通信

设备、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其配件、精密仪器、钢铁及其制品、电缆、汽车零配件、船舶、化

工、纺织品、农产品等，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集成电路、精密仪器、化工、通信设

备、计算机零配件、钢铁制品、塑料制品、机械产品、汽车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韩国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１亿美元；中

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６４５４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方在韩国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为７４９７万美元，２０１１年，韩国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３７５个，合同金额６０．８亿美

元，实际使用金额２５．５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韩国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法》、《关税法》和《关税法实施令》，韩

国企划财政部是韩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关税厅及下属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根据韩国

《关税法》规定，企划财政部可向税制发展审议委员会提出修改关税的政策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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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后提交至国务会议，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国会批准后，对关税的修改将成为

《关税法》的一部分。

根据《关税法》规定，韩国进口关税包括基本关税以及在基本关税基础上调整的临

时关税和弹性关税等。韩国关税的课征以基于商品价格为标准的从价税为主，按照数

量为基础实施从量征收关税的产品约占其所有税目的１％。

Ａ．基本关税。

根据韩国《关税法》，基本关税主要包括按照 ＷＴＯ关税减让谈判确定的最惠国关

税、ＥＳＣＡＰ（亚太经社理事会）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协定所规定的减让关税、ＧＡＴＴ发展中

国家间减让关税、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等。

韩国从大多数贸易伙伴进口的产品都适用 ＷＴＯ最惠国关税。根据 ＷＴＯ公布的

韩国进出口产品分类情况，韩国课征最惠国关税的税目达到１１９１８个。其中，９４．６％的

税目都受到ＷＴＯ的关税约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韩国国会通过韩美ＦＴＡ批准案及相关１４个履行法案，韩国已成为

亚洲地区唯一一个与欧盟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缔结ＦＴＡ的国家，也是全世界

第一个与美国、欧盟及东盟三地缔结ＦＴＡ国家。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区协定、韩欧自由

贸易区协定的实施，韩国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商品可享受韩国的优惠关税。

Ｂ．弹性关税。

弹性关税是指韩国政府根据具体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供需情况进行调整和征

收，其目的是调节进出口、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主要包括配额关税、调节关税、反倾销

税、反补贴税、紧急关税（保障措施关税）、特别紧急关税（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物价平衡

关税等。弹性关税对韩国政府调节进出口、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韩

国政府持续缩小弹性关税的征收范围，２０１０年韩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紧急关税、配额

关税和调节关税的产品范围（１０位海关编码）已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３个降为１０９个。

Ｂ１．调节关税。

依据韩国《关税法》，韩国政府对其国内竞争力较弱，因进口增加可能导致国内市场

混乱或产业受损的农、林、水等产品，以及为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国内产业的均衡发

展等需临时保护的产品，在基本关税的基础上，加征不超过１００％的调节关税。适用调

节关税的产品和税率每年修订一次，自１月１日开始征收，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２０１１年，韩政府对１６种因进口增加或将导致国内市场混乱或产业受损的农、林、水

产品实行在基本关税的基础上，加征不超过１００％的调节关税，适用期限１年。其中，活

鳗鱼、活鲷鱼、活鲈鱼、盐水虾、冷冻鱿鱼、香菇、蒸米、混合调味料、辣酱、胶合板等１０种

产品维持２０１０年调节关税水平不变，将活黄花鱼、冷冻明太鱼、冷冻刀鱼、冷冻黄花鱼、

粉丝、酱引子等产业损害程度小或已确保竞争力等６种产品的调节关税率下调１个至５

个百分点。

Ｂ２．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特别紧急关税）制度是韩国依据 ＷＴＯ《农业协定》以及韩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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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实行令》制定的保护性关税制度。该制度旨在某些商品进口激增或进口价格下降，

对生产同种或有竞争关系的商品的国内企业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时，通过提高该

商品进口关税来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韩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部分产品保留

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的产品占韩国总税目的６．３％。

根据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制度规定，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可采用数量标准、价格标准及

数量和价格双重标准三种不同的方式。按照进口数量标准计征特别紧急进口关税的产

品，其征税触发点为基准征收系数×（最近３年平均进口量＋近期消费变化量），基准征

收系数参照最近３年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越高，基准征收系数越低；商品市场占有率

小于等于１０％时的基准征收系数１２５％，市场占有率大于１０％小于等于３０％时的基准

征收系数１１０％，市场占有率大于３０％时的基准征收系数１０５％。按照进口价格标准计

征特别紧急进口关税的产品，其征税触发点为基准征收价格的９０％时。按照物量和价

格双重标准计征特别紧急进口关税的商品，适用征收税率或税额中的较高部分。２０１０

年底，韩国政府宣布自２０１１年起，对２３个品种的农产品征收特别紧急关税，其中包括绿

豆、红小豆、荞麦、水参、人参种子、带壳花生、花生米等。

Ｂ３．配额关税。

韩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约占其总税目１３．７％的农产品保留关税配额。对配额

内进口实施降低关税税率，而对配额外进口征收较高关税。截至２０１１年底，韩国政府实

施配额关税的产品种类已达到１１１种。根据韩国政府公布的调整后的２０１１年配额关税

税率表，２０１１年韩国新增冷冻猪肉、冷冻五花肉、冷冻鲭鱼、冷冻明太鱼片、咖啡原豆、脱

脂奶粉、全脂奶粉、橙汁浓缩液等８种产品。

根据韩国《关税法》规定，当国内市场某些产品供应短缺或过量时，韩国政府可以临

时对这些产品实行配额关税管理。２０１１年，由于国内物价上涨较快，韩国政府先后于

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月、８月三次提高猪肉、香蕉、白菜、萝卜等部分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并将

其配额内进口关税调低至零。２０１１年９月，韩国企划财政部还决定将制造烧酒的主要

原料薯粒以及制造啤酒的原料啤酒大麦和麦芽实施关税配额制度，从２０１１年９月初起

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对以上产品施行零关税。

根据２００４年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大米贸易的谈判结果，韩国在２０１４年之前继续对大

米实施最低市场准入制度，以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５万吨为基数，每年增加进口２万吨，并对在

最低市场准入量以内的大米进口征收５％的进口关税，对超过最低市场准入量的大米进

口征收３０％的关税。２０１０年，韩国大米进口的最低市场准入量为３４．５万吨。为解决大

米库存增加问题，韩国政府２０１１年５月表示，将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实施“大米关税化”政策，

对进口大米征收关税。届时韩国大米进口配额２０１２年减少２万吨，２０１３年将减少４万

吨，２０１４年以后再减少６万吨。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最新公布数据，韩国２０１１年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１２．１％，

所有产品适用的最惠国税率均未超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所确定的约束税率水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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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简单平均适用税率约为４８．５％，非农产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约为６．６％。中国

和韩国均为《亚太贸易协定》成员。根据该协定第３轮关税减让谈判结果，韩国对原产于

中国的机械电气产品、塑料制品、精密仪器等１３６７个１０位海关税目的进口产品实施优

惠关税，平均关税减让幅度达３５．７％。因此，韩国２０１０年对所有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所

征收的简单平均税率要略低于其最惠国关税适用税率，约为１１．０８％。

２０１１年韩国主要对部分产品的调节关税和配额关税进行小幅调整。根据韩国政府

公布的２０１１年调节关税和配额关税税率表，韩国对活黄花鱼征收的调节关税由３１％下

调至２８％，冷冻明太鱼的调节关税由３０％下调至２５％，冷冻刀鱼的调节关税由３１％下

调至２８％，冷冻黄花鱼的调节关税由５０％下调至４７％，粉丝的调节关税由３２％下调至

３０％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２３８韩元，酱引子的调节关税由１４％下调至１３％但不得低于每

公斤５２韩元，活鳗鱼的调节关税为２７％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１８７９韩元，活鲷鱼的调节关

税为３１％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２２７２韩元，盐水虾的调节关税为４２％但不低于每公斤２８３

韩元，香菇的调节关税为４０％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１６２５韩元，对蒸米、混合调味料、辣酱、

活鲈鱼、冷冻鱿鱼、胶合板征收的调节关税为５０％、４５％、４５％、３１％、２２％、１０％。

根据韩国政府公布的调整后的２０１１年调节关税和配额关税税率表，冷冻猪肉的配

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２５％，配额为５００００吨；冷冻五花肉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

额外关税为２５％，配额为１００００吨；冷冻鲭鱼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１０％；冷

冻明太鱼片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１０％，配额为２０００吨；脱脂奶粉的配额内

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２０％，配额为８０００吨；全脂奶粉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

税为４０％，配额为１０００吨；咖啡原豆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２％。橙汁浓缩

液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５％，配额外关税为５０％，配额为９０００吨。

２０１１年５月，为了确保国内市场供应，韩国政府决定对奶牛、鸡肉、葡萄干等９种产

品实行进口配额关税管理。葡萄干的关税税率从现行的２１％下调至８％，其余８种产品

配额关税下调至零。其中，鸡肉（限５００００吨）、奶牛（限１００００吨）、葡萄干、米糠油、加工

巧克力、再生或半合成纤维５种商品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加工奶油（限１５００

吨）、奶油奶酪（限１２００吨）、高达干酪（限１０００吨）３种商品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同时，韩政府进一步下调面粉、酿酒用木薯条、米酒３种产品的配额关税，面粉和米酒配

额关税下调至零，酿酒用木薯片配额关税下调至５％，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根据２０１１年５月韩国政府公布的农产品额外关税配额，冷冻猪肉配额提高到

１１００００吨（５００００吨初加工猪肉，６００００吨五花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为稳定国内价格，韩国政府对２０１１年６月底到期的３５种产品的

关税配额延长至２０１２年年底，并新增母猪、硅等１４种产品。其中，猪肉的关税配额提高

到１３００００吨，鲭鱼、小麦和粗糖等加工食品原料、以及棉花和绢丝等原料的配额提高到

２００００吨，饲料用根菜类蔬菜的关税配额从７６００００吨提高至８１００００吨。母猪的关税配

额为３１０００头。Ｍａｎｉｏｃｐｅｌｌｅｔ和饲料用油脂的配额关税分别下调至零和２％。

２０１１年８月韩国政府对香蕉、凤梨等８种农产品实行额外关税配额措施，其中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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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凤梨、萝卜、大白菜、鲜冷猪肉的进口关税临时下调为零，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

日。将木薯条、大麦、麦芽的配额关税下调至为零，其中木薯条的配额为１０００００吨，大麦

配额为３０２５０吨，麦芽配额为２０７０００吨，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进口管理制度

《对外贸易法》是韩国政府管理和振兴对外贸易的基本法，与《外汇交易法》、《关税

法》、《有关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法》和为保护、扶植特定贸易的各项“振兴法”、与贸易有

关的个别行政法规等构成了韩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根据韩国《政府组织法》，知识经济部是韩国贸易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贸

易政策。产业资源部负责总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外交通商部的通商交涉本部负

责对外通商交涉；农林部、海洋水产部、文化观光部、建设交通部、情报通信部等行业管

理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涉及其主管领域的具体商品的贸易政策；产业资源部下属贸易

委员会负责对因外国商品进口所造成损害产业的救济。

韩国禁止进口危害公共道德、人类健康、卫生、动植物生命、环境保护或符合国内立

法或国际义务的商品。依据韩国《对外贸易法》，任何个人和企业均可自由从事对外贸

易活动，但为了履行根据宪法缔结的条约及公认的国际法，或者为了保护生物资源等，

必要时可限制商品的进口。药品、农药、有害化学物质、石油、香烟、人参、指定农水产品

和外国期刊电影等特殊商品进出口的经营需依照相关法律获得许可后方能进行。

韩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法实施令》规定了进口许可制度。２０１１年，根据韩

国向ＷＴＯ通报，韩国进口许可证有限期一般为１年，但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或缩

短。韩国进口许可证的发放不附带任何条件，但不允许进口商之间相互转让进口许

可证。

根据韩国２０１１年通报，需要获得进口许可的产品主要包括石油、液化石油气体、肥

料、农业种子、动物和动物产品、核材料、氯乙烷、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外国出版物、武器

及爆炸物等，上述产品分别受韩国５１个单独法律的管辖。其中，石油产品进口主要受韩

国《石油及石油替代燃料商业法案》规范，韩国知识经济部下属石油协会负责进口许可

证的发放工作；液化石油气体进口主要受韩国《高压天然气安全控制法》规范，韩国知识

经济部下属天然气安全公司负责进口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大米等农产品、肥料、动物和

动物产品、植物及植物产品、水产品及饲料进口分别受韩国《谷物食品管理法》、《肥料管

理法》、《农用化学品管理法》、《动物疫病防治控制法》、《植物保护法》、《种业法》、《动物

法》、《动物产品加工法》、《农产品质量控制法》、《渔业法》、《渔业产品质量控制法》、《水

产动物疾病控制法》、《饲料控制法》等法案规范，农林水产部及其下属机构负责进口许

可产品的发放工作；野生动物进口主要受韩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范，韩国国家森林管

理局负责进口许可证的发放工作；核材料进口主要受韩国《原子能法案》规范，韩国教育

科技部负责进口许可证的发放工作；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化学药品、医疗设备、化妆品等

产品的进口主要受韩国《化学事务法案》、《医疗设备法》、《麻醉剂控制法》、《化妆品法

案》、《食品卫生法》、《健康功能食品法》及《检疫法》等相关法案规范，韩国卫生部负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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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外国出版物、文化产品、视频游戏内容及音乐媒体内容的进口主

要受韩国《出版物及印刷品促进法》、《文化财产保护法》、《游戏产业促进法》、《音乐产业

促进法》等相关法案规范，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负责进口许可证的发放工作；武器及爆

炸物的进口主要受韩国《防卫产品获取程序法》规范，韩国国防部具体负责进口许可证

的发放工作。

此外，韩国政府每年还发布《进出口公告》，临时性限制进口某些产品。《进出口公

告》中所特指的产品在进口时，需向相关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提交进口许可申请，经批

准后方能进口。每年发布的《年度贸易计划》详细列明了需要部长批准方可进口的某些

特殊产品。

韩国计划通过《对外贸易法》修正案废除综合贸易商社政府指定制度，加强对国际

市场依存度较大的原材料的进口及供给，制定有关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依据；通过

《对外贸易法施行令》修正案修改关于原料进口商对外汇获取履行期限的申请期限，分

别制定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原产地判别标准，根据《电子贸易促进法》新增电子贸易

从事者为购买确认书的授予机关以促进电子贸易的发展。

根据韩国知识经济部２００８年公布的第２００８８５号公告，韩国对涉及商业和对外贸

易的法规做出了部分修订，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该修订使进口货物原产地标识的

原则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增加了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标识的两种例外情况：由于进口货物

的外观（即，诸如榴莲、橙子和香蕉的蔬菜或水果）使其原产地不可能误解的情况；海关

专员批准与知识经济部会商认定的货物。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公布２０１１年实行价格监控的最新商品名录，价

格监控对象由２０１０年３０种增加至４８种，新增１８种商品。选定的４８个产品中大部分

是关系民生、产业集中度较高，同时与国际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产品。产品范围包括政

府生活必需品管理品目、产业集中度较高商品、高价商品、十大进口商品、消费者物价指

数加权系数较高商品、新技术商品、舆论关注度较高商品、价格暴涨商品等。具体包括

ＬＣＤ、ＬＥＤ、ＴＶ、ｉＰｈｏｎｅ、笔记本电脑等消费者物价指数加权值较高商品，游戏机、矿泉

水、奶酪等韩国民众消费较多的产品，啤酒、巧克力、营养霜、精华液等产业集中度较高

的商品，速食点心、牛奶、洗发水、油类、洗涤剂等政府生活必需品管理品目中的商品，面

粉、方便面、面包、牛肉、猪肉等受气候变化、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等影响因而国内价格变

化较大的主要食品。

３．出口管理制度

除明确列举禁止出口的商品外，所有商品均可出口，韩国政府列为限制出口的产品

需要在相关政府主管机构获得出口许可证。韩国禁止或限制出口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

《对外贸易法》、《海关法》、《技术发展促进法》、《原子能法案》、《防卫产品获取程序法》和

《南北交流合作法》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韩国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通过《进

出口公告》、《进出口综合公告》和《进出口期别公告》予以公布，主要包括为保护国内资

源和产业不准出口的重要战略性商品、为履行国际条约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双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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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定的商品，以及危害人类生命及健康安全、污染环境或有违国际公约的商品。

韩国《海关法》明确禁止下列商品的进出口：扰乱国家宪法秩序或危害公共安全或

习俗的书籍、出版物、绘画、电影等具有类似性质的商品；泄露政府或用于情报活动的保

密信息；假冒、伪造或复制的硬币、纸币等任何其他可流通票据，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商

品。此外，韩国还定期限制或监督某些产品（如大米）的出口，保证充足的国内供应，并

对这些产品的下游加工业提供援助。某些农产品的出口还需要获得韩国农林水产食品

部的出口许可。

根据韩国《对外贸易法》、《技术发展促进法》和《原子能法案》规定，被列入限制出口

清单的工业品、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商需要在韩国知识经济部申请出口许可证。

《南北交流合作法案》规定，向朝鲜出口的产品或技术都需要在韩国统一部申请出口许

可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出口。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

韩国知识经济部制定了四项支持出口的具体措施，包括将出口金融保险从２００９年的

２２１万亿韩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０万亿韩元，将绿色产业综合保险费减少２０％，将文化

内容保险支援额度增至３１．５万亿韩元；以韩国贸易振兴公社为中心，积极吸引外国采购

者，加强出口营销力度；到２０１２年选定两项国内展览会，发展成为世界顶级水平的展览

会，并为此增扩ＫＩＮＴＥＸ、ＢＥＸＣＯ等会展中心；针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树立本地化

战略，通过构建进出口物流费率信息系统，完善低成本出口物流系统。

４．贸易救济制度

韩国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关于不正当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

害救济的法案》及其施行令；《对外贸易法》及其施行令；《关税法》等。知识经济部下属

的贸易委员会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主管部门。根据《关税

法》，贸易委员会对扰乱进出口秩序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罚建议。征

收反补贴税及反倾销税由企划财政部最终决定。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韩国政府对外商在韩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主要外商投资立法包括《外

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令》、《外国人投资及技术引进规定》、《外国

人投资税收特别法》、《外国人投资税收减免规定》、《外国人投资土地法》等。韩国知识

经济部负责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汇总外资管理措施和政策，定期在《外商投资综合公告》

上公布；企划财政部负责韩国对外直接投资。韩知识经济部、企划财政部等各部和机构

的代表，以及相关地方及市政府首脑组成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负责有关外国直接投资

的所有重大政策决策。韩国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是促进和便利外国直接投资的官方投资

促进机构，对协助外国投资者完成必要的行政程序、投资计划，以及法律和税收事务提

供服务。

韩国对外商投资基本采取申报制，实施市场准入管理，以把握资本流动动向。禁止

和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根据《外国人投资和技术引进条例》或《外国投资者综合通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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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布。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允许所有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设立新企业、收

购已成立企业的股份、外资比例不低于１０％的并购，以及自外国母公司或附属企业的５

年期或更长期的贷款，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１００％股权。

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韩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实施税收鼓励措施，具

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① 外国投资企业可根据韩国《税收特例限制法》享受税收抵扣，投资于首尔都市区

周边区域还可享受地方税务减免；

② 采用可扩大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先进技术的企业，投资于自由贸易区、外国投资区

和保税区的企业，可享受韩国政府制定的投资促进税收优惠，包括免除５年企业所得税

以及后续２年减半征收，外国投资者个人取得的投资分红等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进口国

外设备或资本品可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③ 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获取销售点数据管理系统、信息保护系统等商用资产时，可

在该项资产价值３％的额度内享受企业所得税抵扣，新成立的中小型企业，可在成立后４

年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投资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分销业等领域的

中小企业，可根据业种的不同，享受５％—３０％的企业所得税减免。

２０１１年１月，韩国公布“２０１１年外商投资促进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符合产业发

展战略的引资政策，即以新增长动力产业、地区开发项目、高附加值服务产业为主促进

外商投资；加强对中国、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引资力度；积极利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韩—欧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外商投资；利用民间力量建立外商引资系统；持续改善支持系

统与投资环境；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同步发展战略。韩国知识经济部与中国商务部为促

进与中韩双边投资召开部长级“中韩投资合作委员会”以巩固政府层次的合作基础。

２０１１年７月，韩国政府发表《第二次外商投资三年计划》，计划在扩大引资规模的基

础上，扩充增长基础、创造就业岗位等提高招商引资质量，提升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

首先，为改善外商投资支持机制，韩国政府于２０１１年制定“新增长动力招商引资路程

图”，以改善绿色、高附加值服务业及尖端科技领域的投资环境；为扩大外资企业赴韩进

行绿地投资，致力于各地区的生产、研究基础设施发展，韩国重点支持那些具备新的增

长动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对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企业，对税收、用地、金融

等外商投资支持机制进行调整；为推进吸引外国投资的多样性，韩国还将招商引资活动

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逐渐扩大至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推进政

府对投资管理机制的创新，加强政府、地方自治团体、民间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间专

家及资本；为改善劳资关系、知识产权等经营环境及教育、医疗等生活环境，２０１１年韩国

政府制定４７项课题并给予大力支持；为迅速解决外商企业的困难，韩国政府还于２０１１

年开设外商企业热线，还设立专门的工作组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综合性的问题。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韩国涉及外汇交易的法规分为基本法规及相关法规，前者包括《外汇交易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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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易法施行令》和各种外汇管理章程，后者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韩国银行法》、《关税法》和《国税法》等。韩国企划财政部负责韩国外汇政策的制订、修

改及执行，包括与结算方式、外汇交易、非商品贸易和资本交易支付等相关的政策。韩

国银行持有并管理国家外汇储备，和财政经济部合作制定外汇政策，并监管货币兑换商

和外汇经纪商及其外汇交易。

《外汇交易法》管理韩国汇率体制、外汇交易、外汇收付以及某些资本流动，并规定

了外汇业务机构的业务和责任。外汇银行是韩国的主要外汇业务机构，包括所有的外

国银行在韩国的分行。

韩国实施浮动汇率制，但仍由政府对市场保持适度干预，防止韩元汇率波动过于剧

烈，韩国曾计划分三个阶段于２０１１年实现外汇市场的完全自由化。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２年

到２００５年，放宽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外汇交易的程序要求；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

年，废除对资本交易的审批以及提交资本收支证明文件的要求；第三阶段为２００９年到

２０１１年，以外汇法案取代外汇交易法案，外汇制度实现完全自由化，紧急事件时的安全

措施除外。但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决定推迟实行第二阶

段外汇自由化措施，并酝酿新的外汇资本流动管理方案，以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根据２０１０年韩国政府出台的外汇资本管理新方案，韩国在总体上仍然保持资本自

由流动的政策基调，同时通过适当的资本进出管制并提高市场变动应对能力来减少金

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其主要管制措施包括对国内银行、证券公司以及综合金融公司的

外汇期货头寸实行上限制度，比例上限为自有资本的５０％，外国银行的韩国分行则为自

有资本的２５０％；对外汇贷款用途进行限制，新的外汇贷款只能用于海外，外汇当局将根

据银行呆账的增加情况分阶段提高监管强度；要求国内银行进一步强化现有“外汇流动

性比例规定”以及“中长期外汇借款比例规定”，鼓励银行调整债务结构，降低短期借款

比例，增加长期结框份额；成立针对外汇资本流动的综合预测系统———“资本进出监督

本部”，并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会员的监督合作，以加强资本进出的监

督等。

２．签证管理

韩国签证管理主要由韩外交通商部、法务部和韩国出入境管理局主管，其主要法律

依据为韩国《出入境管理法》和《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令》。韩国签证分类极细，与商务和

投资有关的签证主要包括短期商务、短期就业、产业研修、派驻、企业投资、贸易经营、特

定职业及研修就业等。

短期商务签证适用于在与韩国的年交易额为３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中担任管理级以

上职务或在同一公司持续工作２年以上，以商务目的赴韩２次以上且无非法滞留事实的

人员。短期商务签证有效期１年，可１年之内多次入境，每次滞留时间不超过３０天。短

期就业签证适用于以盈利为目的而从事短期演出、时装表演、广告、讲课、演讲、研究、技

术指导等短期商业活动者，有效期为９０天。

产业研修签证和研修就业签证分别适用于以熟练劳动力赴韩工作和边学技术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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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外国劳动力，有效期为一年。中国每年可向韩国派遣研修生赴韩从事制造业、建筑

业和水产业。

派驻签证主要适用于国外企业在韩国国内设立分公司所必需的专门人才，有效期

一般为１年。２０１０年４月，韩国法务部扩大了派驻签证的签发对象，即在韩国上司公司

国外分公司工作一年以上，具备专业知识、技术或技能（原则应为课长或高级研究员以

上）的必需专门人被派驻韩国国内总公司提供专门技术或接受教育时，也可申请派驻

签证。

企业投资签证主要适用于在外国投资企业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任职的必需专

门人才，包括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主管和技术专家。根据２０１０年７月韩国知识经济部颁

布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令修改案》，办理投资签证所需的外国投资下限从５０００万

韩元提高到１亿韩元。

贸易经营签证主要适用于为进口至韩国的机器等设施进行补修、造船及产业设施

制造监督等需向韩国国内公私机关出差工作者，或在韩国设立公司经营事业或贸易其

他营利目的活动必需的专门人才。

特定职业签证主要适用于与大韩民国国家或私人机构签有合同关系，拟从事法务

部部长特别指定的活动的专门技术人才。２０１０年，韩国将特定职业签证的签发范围扩

大到医生、律师、会计师、公证师、大学（包括专科大学）专职教师以上的教员及中小学教

师、领事馆承认的有名艺术家、演艺人员及运动员等。

３．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为了消除与其他贸易伙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消极影响，韩国自

２００４年起制定了一系列贸易调整援助立法，主要包括：２００４年《根据自由贸易协定制定

的农业援助特别法》（第７２０７号法律）、２００７年《根据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关于贸易调整

援助的法律》（第８８５２号法律，原名为《制造业等贸易调整援助法》）、《〈根据自由贸易协

定制定的关于贸易调整援助的法律〉的施行令》（第２０８４４号总统令）、《〈根据自由贸易协

定制定的关于贸易调整援助的法律〉的实施细则》（知识经济部第１２号部令），２００９年７

月公布的《贸易调整援助法律（施行令）》修正案等。负责贸易调整援助的主管部门包括

食品农林水产部、知识经济部、劳动部、贸易委员会、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中小企业振兴

公社，以及贸易调整援助立法特设的专门机构，如贸易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计划评价

委员会、贸易调整援助中心等。接受援助的产业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

业、渔业等。主要的贸易调整援助形式包括：提供贸易调整过程中必需的信息、融资援

助、咨询服务、直接出资、帮助劳工接受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提供收入差额直接补贴等。

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韩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实用新

型法》、《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工业设计保护法》、《计算机程序保护法》、

《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不正当国际贸易实践调查法》等。韩国知识产权保护

所涉及的行政部门有专利厅（专利、商标及新知识产权）、文化观光部（版权）、信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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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计算机软件）及其下设的各类审议调解委员会和专利厅下设的专利审判院等；司法、

执法部门有专利法院和法院、检察厅、警察厅；此外，海关、产业资源部贸易委员会也担

负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责，具有部分行政执法权。韩国特许厅是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主

管机关，可对制造、销售、进口或出口假冒产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查。根据《关税

法》、《对外贸易法》、《假冒产品清关条例》等，韩国海关被授权调查进出口中的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并可暂停明显侵犯版权或商标权的假冒产品通关。韩国贸易委员会也可调

查进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并有权下令停止进口、出口、销售或制造侵犯知识

产权的产品。

根据２００９年３月韩国特许厅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知识产权的战略与愿景》及

２００９年７月直属总统的韩国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知识产权强

国实现战略》，韩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改善技术贸易收支、扩大著作权

产业规模和提升知识产权国际主导力，其具体任务包括促进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融

资、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完善知识产权司法制度、建立公正的知识产权交易秩序、引领

国际专利制度发展潮流、推进《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进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

识产权纠纷援助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和建立信息化知识产权基础设施等十一

个方面。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韩国《工业设计法》的修订案正式实施。根据该修订案，韩国将

非实质审查体系（ＮＳＥＳ）（该体系主要对生命周期较短的顶尖时尚产品的工业设计实

施设计审查）的产品范围从１０个类别（２４６０件，占此类产品总数的２２．６％）扩展到１８

个类别（４２３１件，占总数３２．８％），此举将帮助申请者提早获得设计权。新增的适用

于ＮＳＥＳ体系的产品类别包括：Ｂ３（个人用品）、Ｂ４（背包或钱包等）、Ｂ９（服装及个人用

品、具有广泛用途的产品或零部件）、Ｃ４（家居卫生用品）、Ｃ７（庆典用品）、Ｄ１（供机构

使用的小型室内用品）、Ｆ５（广告用品、标记用品或产品展示用品）以及Ｈ５（电子类产

品和计算器等）。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改性活生物体法案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由韩国知识经济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２１４／Ｒｅｖ．１

中通报《改性活生物体法案修正提案》。知识经济部提议对改性活生物体法案进行下列

修订：①修订和增补主要条款的定义；②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定和进口审批程序的合理

化等。

（２）儿童喜爱的食品质量认证标准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由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２５中通

报《儿童喜爱的食品质量认证标准修正提案》。提案修订营养标准：在儿童喜爱的食品

安全且包含适当营养的情况下，只要该产品达到某些标准，就可以自动获得“良好品质

证明”。目前的营养标准规定儿童喜爱的食品（良好品质证明产品）必须至少满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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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或纤维的一种营养要求。相同的规则同样也适用于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儿童

喜爱的食品必须满足总的营养要求中的至少两种营养要求。本修正提案通过考虑食品

类型的特殊性质，删除了营养素的这种分组，并且反映了其生产趋势。根据本修正案，

关于蛋白质、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四种营养素的要求中，食品必须至少其中的两种

营养要求。

（３）婴孩车、化学家居用品、购物车、湿巾的安全标准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３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发布通报《属于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婴

孩车、化学家居用品、购物车和湿巾的安全标准修正草案》。

婴孩车的安全标准修正草案规定，在商品中简要说明婴孩车中纺织品的成分或混

纺率，以及处理的注意事项。化学家居用品的安全标准修正草案规定，气雾型香水和除

臭剂等商品应标注“如果暴露在直接光照下这些产品可能会爆炸”的警句，而且字体应

当超过８磅。购物车的安全标准修正草案规定，儿童可乘坐的购物车应安装安全带。湿

巾的安全标准修正草案规定，在商品包装上标明在使用时防止污染的指南，以及消费者

应避免在敏感部分如眼、嘴等使用的警示语。

自我监管安全确认制度制造商（进口商）应当自我确认其产品是否达到安全符合

性，并且在产品出厂或海关通关之前声明产品的安全性。

（４）化妆品标签和广告准则提案和修订化妆品法案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３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报《化妆品标签和广告准则提案》和《修

订化妆品法案》。

《化妆品标签和广告准则提案》旨在允许恰当的化妆品广告和标签，并且保护消费

者。本准则提案规定下列各项：ａ．声称和说明列表ａ）禁止，ｂ）允许，以及ｃ）在试验和测

试数据（在体外、体内等）的支持下有条件的接受其声称和说明；ｂ．诸如“可用于痤疮皮

肤”或“延缓皮肤老化”的标签声称和说明的方法和标准。修订法案要求确定化妆品初

级或次级包装必须提供的强制性信息；要求化妆品生产商在初级包装上标明产品名称、

生产商和上市许可人名称、生产批号、保质期或打开包装后的保存时间（如果是这种情

况，应同时标明生产日期）。

《修订化妆品法案》要求确定化妆品初级或次级包装必须提供的强制性信息；要求

化妆品生产商在初级包装上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商和上市许可人名称、生产批号、保质

期或打开包装后的保存时间（如果是这种情况，应同时标明生产日期）。

（５）关于药品标签的法规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由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报了《关于药品标签等的法规》。本修

正提案旨在保障药品使用安全，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关于药品所有组分的信息，减少不良

反应事故。规定药品标签中应包括针剂、眼药水、眼用软膏和滴耳液在内的亲本无菌制

剂中使用的所有赋形剂的名称。

（６）聚氯乙烯（ＰＶＣ）地板材料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属于安全和质量标识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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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的法令提案》。本提案是有关属于安全和质量标识的ＰＶＣ地板材料安全标准

的法令：规定危险化学品，诸如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基）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ＤＢＰ），以及邻苯二甲酸丁苯酯（ＢＢＰ）的安全使用要求，ＰＶＣ地板材料中这些危险化

学品的总含量应控制在０．１％及以下；ＰＶＣ地板材料的涂层厚度应超过０．０１５毫米。

（７）充气轮胎强制性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相继通报《属于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充气轮胎强

制性安全标准修正提案》及《属于安全认证的工业产品修正提案》，分别涉及轮胎的安全

要求和翻新轮胎工厂评估的条款。提案要求轮胎的负载／速度测试要求将遵照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法规３０、５４中的负载／速度性能安全要求，强度试验和脱圈

试验除外。翻新轮胎的制造商应当具有适合于废旧轮胎内部的非破坏性检测设备；并

规定废旧轮胎的回收利用期限应当限于自原生产日期起５年内；当挑选出废旧轮胎时，

有责任进行内部检测；关于胎面内部具体厚度的规章等。

２０１１年８月，韩国知识经济部（ＭＫＥ）通报《测定机动车辆能效以及其等级和鉴定

的法规草案》。其中，规定轮胎能效测定的适用范围；轮胎能效的测试程序和测定方法；

轮胎能效的等级和标准；提供信息和能效等级的鉴定；授权测试机构的指定和责任；轮

胎能效自我测试的应用和评估；宣布轮胎能效测试结果；轮胎能效售后监督；轮胎能效

等级鉴定和标准的实施时间。

（８）壁纸和油毡纸、以及玩具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属于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工业产

品安全标准修正提案》。本提案修订属于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壁纸和油毡纸，以及玩具

的安全标准。其中，壁纸和油毡纸的安全标准：规定危险化学品，诸如邻苯二甲酸二

（２乙基己基）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以及邻苯二甲酸丁苯酯（ＢＢＰ）的安

全使用要求，此要求将壁纸中这些危险化学品的总含量控制在０．１％及以下。玩具的安

全标准：规定玩具中具有加热源的袖珍加热器（热敷）的安全要求，此要求将温度控制在

摄氏７０度以下。使用袖珍加热器（热敷）的警告语应当符合ＫＳ标准。

（９）《电器安全控制法案》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由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电器安全控制法案》修正提案。

该法案的执行法令修订如下：在监督例行检查的结果或国内生产商生产的经认证

的电器连续２年表现出充分遵守了适用的标准的情况下，将每两年进行一次例行检查

（产品鉴定测试＋工厂检验）。

该法案的执行规则修订如下：为了对现今广泛使用的，没有进行器具电气安全评定

的充电器和能源储存系统提供安全认证服务，将电动车辆的充电器和能源储存系统增

加到自我监管安全确认制度的范围中。如果不进行安全评定可能会导致致命的事故。

考虑到新开发的清洗装置（例如使用臭氧的清洗装置）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不良的健康影

响，将属于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超声波清洗装置”的名称修改成“电动清洗装置”，以便

管理这种使用臭氧、超声波等的电动清洗装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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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灾害及安全管理基本法》修正草案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由韩国紧急事物管理委员会（ＮＥＭＡ）通报“《灾害及安全管理基

本法》第３８条修正草案”。

草案规定无线互联网服务经营商（ＳＫＴ，ＫＴ，ＬＧＵ＋）和广播电视服务提供商应

当根据灾害严重程度立即提供警告通知（警告类型：台风、洪水、暴雨、地震等），而且为

提供警告通知，全球移动设备的生产商应当在其韩国生产或进口的设备中安装公共预

警系统———用户设备（ＰＷＳＵＥ）。

修正草案规定只要发生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或其他紧急严重的灾害，安装在设备中

的公共预警系统———用户设备应当提供警告通知；对用户警告通知的接收和介绍不得中

断，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语音呼叫和警告通知都应当在显示器上弹出；警告通知在１８０字

节以内（韩语９０字符）；用户设备应当提供告警指示（音频注意信号或振动），显示的方式可

以由无线互联网服务经营商（ＳＫＴ，ＫＴ，ＬＧＵ＋）和广播电视服务提供商自由选择。

（１１）网络电视技术标准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韩国通信委员会通报“网络电视技术标准”。修订“网络电视技

术标准”，规定网络电视“服务提供商”设备的技术规范，服务提供商的设备监管提供服

务信息及与消费者的网络电视机顶盒具有相同格式的系统。在本标准的服务信息和系

统条款中，术语“传输流标识符（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ｅａｍＩＤ）”和“程序号（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ｕｍｂｅｒ）”合

并成“服务标识符（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Ｄ）”。由于某些程序，诸如新程序不包括简述，因此同样还删

除术语“简述”。其最终目的是为网络电视内容提供商的提供便利。

（１２）修订《电气／电子产品和汽车的资源回收利用法案》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由韩国环境部资源回收利用司通报“修订《电气／电子产品和汽

车的资源回收利用法案》”。修正法案规定：如果电气、电子设备和车辆中的６种类型有

害物质的数量超过含量标准，出示执行通知和／或采取行政措施；关于材料和结构改进

建议履行强制性报告；修改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回收利用目标管理制度（千克／人）；阐明

汽车生产商／进口商应付的回收利用费用。

（１３）制定电动车ＡＣ传导充电系统的新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颁通报“制定电动车ＡＣ传导充电系统

的新安全标准”。新安全标准Ｋ９９０覆盖特别适用于５针连接器的要求，并且等同２３Ｈ／

２４８／ＣＤＶ（ＩＥＣ６２１９６１Ｅｄ．２）和２３Ｈ／２５０／ＣＤＶ（ＩＥＣ６２１９６２Ｅｄ．１）的有关５针连接器

的部分。

（１４）《清洁空气保护法案》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由环境部通报“《清洁空气保护法案》实施细则修正草案”。拟生

效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重型车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轻型汽油和燃气车辆的蒸发排

放）；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汽油直喷（ＧＤＩ）车辆的定期维修（ＰＭ））；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轻型

柴油车辆的颗粒物数量（Ｐ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轻型柴油车辆）；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建

筑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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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ＭＯＥ）公告２０１１１５９，《清洁空气保护法案》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加强柴油车

辆的排放标准（欧６）；加强建筑机械的排放标准（等级４）；加强重型汽油和燃气车辆的排

放标准（欧６）；采用新的轻型柴油车辆颗粒物数量（ＰＮ）标准；采用新的汽油直喷（ＧＤＩ）

车辆定期维修（ＰＭ）标准；加强轻型汽油车辆蒸发排放标准；扩展重型柴油车辆和建筑

机械的使用期限。

（１５）汽车的平均能耗效率标准、汽车温室气体排放允许标准及实施和管理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环境部通报“汽车的平均能耗效率标准、汽车温室气体排放允

许标准及其实施和管理公告”。韩国环境部公开宣布汽车的平均能耗效率标准和温室

气体排放允许标准，作为韩国国家低碳、绿色发展意愿的一部分，将于２０１２年起生效。

这些标准将适用于乘用汽车和１０座以下的客货两用汽车。汽车制造商应当选择该标准

中的任何一种，并且遵守该标准。要求将根据汽车制造商的平均整备质量，自２０１２年至

２０１５年逐步采用这些标准，并以灵活的方式加以实施。

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环境部通报补遗文件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２９６／Ａｄｄ．１，环境部法规

Ｎｏ８９／２０１１汽车平均能耗效率标准、温室气体排放允许标准及其实施和管理，已于

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批准并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１６）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报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修正提

案》。本修正提案旨在使现行的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的标

准相一致。具体评价标准为：

第１部分的评价和测试详述了毒代动力学研究和免疫毒性研究方面的要求；第２部

分的动物福利要求采用了３Ｒ（减量化、细化、置换）概念，并规定了加强动物福利等方面

的措施；第１１部分的样品制备和参考资料增加了多种实例和方法。

另外，为反映ＩＳＯ标准，本次修订提案还修订了第５部分（体外细胞毒性测试）、第６

部分（植入后局部反应测试）、第７部分（环氧乙烷灭菌残留量）和第１０部分（系统毒性测

试）的测试方法和标准。

（１７）气体打火机产品强制性安全认证标准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由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气体打火机产品强制性安全认

证标准修正提案》。本提案旨在使属于本标准规定的打火机能防止５１个月以下的儿童

操作，提高气体打火机的安全标准，保护儿童。

（１８）关于化学材料注册和评估的法规

２０１１年３月，韩国环境部（化学品管理局）通报了《关于化学材料注册和评估的法

规》，提案覆盖了各类化学品，对在韩国制造或进口到韩国的新化学品和现有化学品开

展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等方面的标准和程序做出了规定。

（１９）接触性金属配件的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属于安全和质量标志的工业产品

修正提案》。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２年８月或稍后。本提案是颁布属于安全和质量标志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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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属配件的安全标准：规定从接触性金属配件中镍（Ｎｉ）的释出量不得超过０．５μｇ／ｃｍ
２／

每周的安全要求；本安全标准适用于直接与皮肤接触的金属制品，诸如耳环、颈链、手链、

装饰链、戒指、挂坠、脚镯、指甲装饰品、耳钉、手表、手表带，以及头饰等。

（２０）遮光布、便携式报警器和双眼皮用胶带的新安全标准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公布关于３种将指定为属于安全

和质量标志工业产品的产品新安全标准（３项标准）》，提出对自我监管安全确认的遮光

布、便携式报警器和双眼皮用胶带的新安全标准草案。

遮光布的安全标准，适用于罗马帘、垂直／水平百叶窗、卷帘以及其他适用于遮光和

装饰的遮光布，规定控制防护装置的帘子拉绳不能扩展，用于将帘子拉绳固定（或缚系）

在墙上的部件或连接鞘应当与特定负载分开。

便携式报警器的安全标准，适用于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发出响亮的声音预示危险情

况的便携式报警器，规定了该便携式报警器不得降低声压电平和工作不稳定。该报警

器应当具有在说明书里显示的发出声压超过９０％，持续２０多分钟警报声的功能，在长

时间连续使用报警器的情况下听觉可能会减弱的警示语。

双眼皮用胶带的安全标准，适用于将其贴在眼皮上做成暂时的双眼的胶带，规定了

重金属、甲醛、甲苯、三苯和锡的化合物、丁酯和锡的化合物，以及有机汞化合物的安全

要求。

依照安全和质量标志的制度，如果其产品是属于安全和质量标志的，制造商和进口

商应当标识安全或质量标签。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食品标准

２０１１年，韩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多次通报“拟定修改食品标准规范”，包括拟禁止多脂

鱼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制定一个抗阳痿及抗肥胖药物模拟标准；建立诸如被囊类麻痹性

贝类中毒标准，如海鞘；修订紫苏油含碘值的标准；制定干鱼片内防腐剂标准；修订即食

食品内副溶血弧菌（Ｖｉｂｒｉｏｐａｒａｐｈａ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ｕｓ）标准；制定和修订农产品内杀虫剂最大残

留限量；制定婴幼儿食品霉菌毒素标准；制定壮阳药补充标准与模拟测试方法，如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ｄｅｎａｆｉｌ；制定发现鱼体内多氯联苯的标准；修订食品添加剂规范，如口香糖；取

消相同或相似种类食品规范；修订食品种类定义；修订加工肉和蛋类品微生物标准；

修订人参／红参饮料的原料要求；修订减肥配方食品内蜡状芽孢杆菌规范；修订碘、微

量元素、亚硝酸盐检测、人造甜味剂、微生物和兽药一般测试方法；制定与修订农业品

杀虫剂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和修订兽药标准，如氟尼辛等；修订兽药分类。制定

和修订农产品杀虫剂最大残留标准；修订动物食品内杀虫剂最大残留标准；修订食品

内兽药最大残留标准；修订一般食品通用准则和标准内产气荚膜梭菌（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的标准；制定食品内重金属标准；制定和修订食品内放射物标准；制定食

品内真菌毒素标准；修订混合饮料定义；修订一般检测方法；以亚麻籽为限量使用原

材料的重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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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食品设备容器和包装

２０１１年，韩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通报“拟定修改设备、容器和包装标准规范”。法规拟

修订设备、容器、包装及食品接触材料一般标准和材料规范：①３８种合成树脂内铅、镉、

汞和六价铬的材料规范改为一般标准；②本法规草案还制定了迁移限量：聚酰胺（ＰＡ）内

的月桂内酰胺；聚碳酸酯（ＰＣ）内的碳酸二苯酯；聚醚醚酮内的对苯二酚（ＰＥＥＫ）；聚合

物涂层金属内的４，４′二氨基二苯甲烷；③修订从重金属到铅（Ｐｂ）的４３种食品接触材

料迁移限量：３８种合成树脂、赛璐酚、橡胶、纸和加工纸、木头、淀粉；④聚合物涂层纸规

范必须遵行接触食品合成树脂的迁移限量；⑤删除非挥发纸残留物的迁移限量；⑥增加

禁止在婴儿奶瓶制造过程中使用双酚Ａ；⑦制定迁移限量：聚乙烯醇（ＰＶＡ）及乙烯乙酸

乙烯共聚物（ＥＶＡ）内的醋酸乙烯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ＰＢＴ）及丁二酸，己二酸共

聚物（ＰＢＳＡ）内的１，４丁二醇。

（３）食品添加剂标准规范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韩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第Ｇ／ＳＰＳ／Ｎ／ＫＯＲ／３８８号文，通报

“食品添加剂标准规范拟定修改案”。韩国拟修改“食品添加剂”的“标准规范”及“器皿、

容器和包装食品接触面消毒液”：①木聚糖酶（Ｘｙｌａｎａｓｅ）、５′脱氨酶（５′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α葡

糖苷酶（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磷酸二酯酶（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硒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ｓｅｌｅｎａｔｅ）及钼

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ｍｏｌｙｂｄａｔｅ）为新批准项目；②修订以下２２种食品添加剂定义：合成香料物

质、糖化酶、溶菌酶、万寿菊提取物、α淀粉酶、蛋白酶、焦糖色、天然香料物质、天门冬酰

胺酶、高粱色、甜菜红、甘蓝红色素、栀子红色素、可可色素、红曲黄色素、红花黄素、芙蓉

色素、非洲酪脂果色素、紫甘薯色素、紫山芋色素、葡萄汁色素及磷虾颜色；③修改以下４

种食品添加剂的成分规范：Ｌ胱氨酸；Ｌ谷氨酸；磷酸一铵；Ｌ左旋及焦糖色；④修改以

下１５种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焦亚硫酸钠、钾焦亚硫酸钠、二氧化硫、亚硫酸氢钠、亚硫

酸钠、次硫酸钠、山梨酸、山梨酸钾、山梨酸钙、聚乙烯吡咯烷酮、抗坏血酸棕榈酸酯、ｄｉｓ

ｏｄｉｕｍ５′ｃｙｔｉｄｙｌａｔｅ、ｄｉｓｏｄｉｕｍ５′ｕｒｉｄｙｌａｔｅ、５′ａｄｅｎｙｌｉｃａｃｉｄ及５′ｃｙｔｉｄｙｌｉｃａｃｉｄ；⑤碘被

批准作为一种器皿、容器和包装的食品接触面消毒液；⑥修订以下４种器皿、容器和包装

食品接触面消毒液的成分规范：二氯异氰尿酸钠、双氧水、过氧乙酸和柠檬酸。意见反

馈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

（４）食品卫生法修改草案

２０１１年７月，韩国卫生福利部通报“食品卫生法拟定修改草案”。草案修订食品卫

生法，为国外食品卫生检验机构认可专用标准中下列项目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审查海外

食品卫生检验机构；授权韩国食品药物管理局（ＫＦＤＡ）局长撤销对以欺诈性或非法方式

指定或发布食品卫生检验伪记录的国外卫生检验机构的指定。

（５）活转基因生物（ＬＭＯ）修改法案

２０１１年７月，韩国知识经济部（ＭＫＥ）通报“拟定修改活转基因生物（ＬＭＯ）法案”。

知识经济部建议修改的内容包括：修订和补充主要术语定义；ＬＭＯ风险评估及进口批

准程序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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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儿童饮食生命安全管理特别法案执行令拟定修改草案

２０１１年７月，韩国卫生福利部通报“儿童饮食生命安全管理特别法案执行令拟定修

改草案”。局部修订儿童饮食生命安全管理特别法案执行令：从儿童偏爱食品类中删除

某些以成人主要产品为标签和广告的混合饮料，如蘑菇萃取饮料或醒酒饮料。

（７）兽药残留评估指南法规拟定修改草案

２０１１年８月，韩国农林食品渔业部动植物渔业检疫检验局通报“兽药残留评估指南

法规拟定修改草案”。本提案拟修改兽药残留评估指南法规。拟定修改内容如下：①食

用动物体内兽药残留分解的研究程序；②规定肉与乳的撤销期程序；③动物源性食品内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制定程序。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１１年，韩国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约为１２．１％，其平均关税水平高于ＷＴＯ中

的其他所有发达成员。不仅如此，韩国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品目的关税

保护水平也存在显著差距，形成了明显的关税高峰。工业品的最惠国关税平均适用税

率仅为６．６％，而农产品的最惠国关税平均适用税率高达４８．５％，是工业品平均进口关

税的７倍。

在农产品中，韩国对约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５．４％的部分税目实施零关税，但约占

其农产品进口总额４０％的税目都被征收２５％以上的进口关税，最高税率甚至高达

８８７％。其中，农产品中关税高峰最严重的是动物产品、奶制品、水果蔬菜植物、咖啡茶

叶、谷物、含油种子、食糖及糖果、饮料及烟草。蔬菜、水果和植物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

用税率为５７．４％，而最高关税达高达８８７％；谷类及其制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

１３４．５％，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８００％；含油种子、脂肪及油类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

税率为３７．０％，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６３０％；咖啡和茶叶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５３．９％，

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５１４％。此外，饮料和烟草对应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和最高适用税

率分别为３１．７％和２７０％，糖类和糖果对应的税率分别为１６．８％和２４３％，其他农产品

对应的税率分别为１６．１％和７５４％。

在制造业中，关税高峰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学制品、皮革鞋帽、机械电子等领域。其

中，化学制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仅为５．７％，但部分化学制品的最高适用税率却高

达３２１％；皮革鞋帽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７．９％，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６％；电子机

械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６．２％，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３％。

韩国通过对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下的不同产品选择性地给予不同水平的关税保

护，对部分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农产品征收极高的关税，扭曲了国际竞争和贸易，对中方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茶叶等农产品的对韩出口构成了明显的贸易障碍。

２．关税升级

韩国在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和皮革、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产品等

３２１韩　　国



产品上，存在显著的关税升级。２０１１年，韩国制造业产品的平均适用税率为６．６％，但处

于最初加工阶段的食品、饮料和烟草的税率约５７％，处于半加工阶段的税率高达约

９５％。此外，纺织品和皮革、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产品的所有生产阶段，都

存在显著的关税升级现象，关税水平随着加工程度的加深而升高。韩国通过关税升级，

一方面对原材料或经初步加工的产品征收低关税，使韩国国内制造业能够以较低的价

格获取原材料；另一方面通过对高附加值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提高制成品的进口成本，

从而起到了阻碍进口，保护国内制造业的作用。

３．调节关税

２０１１年韩国调整调节关税的征税范围，调节关税水平略有下降，但韩国的调节关税

制度实际上对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构成贸易限制。据统计，在２０１１年实施调节关税

的产品，多数自中国进口。其中，鲈鱼、!鱼、腌制虾类、香菇、蒸米等产品，自中国进口
的比重占到了韩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４．关税配额

２０１１年，韩国适用关税配额的产品范围与２０１０年相比略有扩大。主要新增加冷冻

鲭鱼、冷冻明太鱼片、脱脂奶粉、全脂奶粉、咖啡原豆、冷冻猪肉、冷冻五花肉等产品。在

适用２０１１年关税配额的产品中，仍有部分产品保持较高的配额外关税，并且配额数量有

所降低。其中，配额数量下降的产品主要包括饲料用动植物油脂、动物内脏和黑麦，饲

料用动植物油脂的配额数量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１９３６吨，动物内脏的配额数量下降９６４８

吨，黑麦的配额数量下降３５９５吨；配额外关税较高的产品主要包括鲜冷大蒜、食品加工

用食糖、脱脂奶粉、全脂奶粉、橙汁浓缩液、冷冻猪肉、冷冻五花肉、饲料乳清、酿酒用木

薯片、动物内脏、啤酒大麦、酿酒用麦芽、饲料用蔬菜等，脱脂奶粉、饲料乳清、酿酒用木

薯片和饲料用蔬菜的配额外关税为２０％，冷冻猪肉和冷冻五花肉的配额外关税为２５％，

动物内脏的配额外关税为２７％，啤酒大麦和酿酒用麦芽的配额外关税为３０％，食品加工

用食糖的配额外关税为３５％，全脂奶粉的配额外关税达到４０％，鲜冷大蒜和橙汁浓缩液

的配额外关税更是高达５０％。

韩国关税配额由２２个不同的组织分配或管理，包括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等政府部

门、国营贸易企业，以及各种生产者协会。中方注意到，与进口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国

内生产者在许多情况下都实际拥有或控制了韩国管理配额分配的机关。尽管韩国政府

表示其能够监督被授权管理关税配额的国营贸易企业及生产者协会的行为，但一个直

接参与进口的利益主体同时参与到进口管理过程时，无法保证这种管理机制的公信力

和可靠性。

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作为韩国负责招标的实施单位，在招标中存在一些不公平

做法，致使中国企业蒙受损失，中国企业对此反映强烈。

（１）限制招标主体，招标缺乏透明度

韩外交通商部称，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允许外国企业不通过韩国代理公司，直接参与

招标。农水产物流通公社，为方便海外供应商了解招标流程和公告，外国货品采购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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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性资料均用英文书并登载在网站，对于个别采购商品的具体招标条件，均在招标

时通过举办招标说明会进行宣传，公社网站也将登载相关内容。尤其是为了中国出口

商，公社每年定期访问中国（大连，青岛等地），宣传与招标相关事宜及变更事项并举行

说明会。

（２）不合理的保证金管理制度，增加了企业资金压力

在招投标过程中，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对投标企业收取１０％的保证金，保证金由

国内进口企业和国外出口企业各自承担一半。但自２００８年以后，韩国流通公社将出口

企业承担的保证金比例提高到７％，而进口企业只需交纳３％，提高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占

用成本。根据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外资采购投标备案书规定，保证金的退还期限长

达４个月。招标结束后，韩方又常以种种理由扣留企业缴纳的保证金。韩方长期占用出

口企业的流动资金，对企业造成了不合理的资金压力，并对后续经营带来严重影响。

（３）不合理的检验制度，导致企业蒙受损失

韩国在招标合同中一般采用ＣＦＲ成交，装船前检验一般由中国出口企业承担，检验

必须在农水产物流通公社指定的一家日本检验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由中方付费，且费用

较高。但是该项检验并不能作为货款结算的根据，货物到港后还需由韩国官方对货物

再次进行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决定是否付款。在到港检验时，韩方往往不考虑产品的

特性，适用苛刻的缺乏合理依据的检验标准，如大蒜的尺寸规格和熏蒸问题、芝麻的新

合理杂质标准等。同时，由于流通公社在进行到港检验时，检验过程和结果极不透明，

货物经常发生无故短重等问题。因此，韩国农产品配额招标过程的到港检验结果随意

性很大，中国企业因此而被拒付货款的情况屡有发生。在发生分歧时，这种检验制度也

无法充分保证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４）滥用支配地位，违反国际惯例

进出口合同一律由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单方面制定，中国出口企业无权参与合

同拟定过程，无权就苛刻的合同条款进行谈判和修改。流通公社招标的价格形式是

ＣＦＲ方式，依据《２００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ＣＦＲ贸易术语下，买方必须承担货物

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即使中国企业提供

了港口检验局的重量证书，对于货过船舷后在买方仓库后出现的短重情况，流通公社却

要求中国企业承担买方的短重索赔。韩方的上述做法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参与韩农产品

招标的风险，给中国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不合理的风险。

５．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布，鉴于部分农产品进口数量增加，进口价

格下降，为防止对韩国农林畜产业造成损害，２０１１年韩国对包括绿豆、红小豆、荞麦、水

参、人参种子、带壳花生、花生米等在内的２３种农产品征收“特别紧急关税”。

韩国征收特别紧急关税的多种产品，如红豆、绿豆、人参及人参制品等产品都是中

国对韩出口的主要农产品。韩国对人参及人参制品征收高额特别紧急关税，抵消了中

国人参的比较竞争优势，扭曲了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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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关环节壁垒

韩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增多，而各个协定下的原产地

要求不完全相同，导致韩国通关日趋复杂。韩国进口通关程序阻碍了中国产品对韩出

口，尤其是农产品和水产品。韩国农林部、海关等各政府部门采取的各类农产品抽验、

通关前税额审查等措施延长了通关时间，措施本身及其实施也缺乏透明度。中方对韩

国在通关环节采取的下列措施及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表示特别关注：

１．农产品基准价格与保证金制度

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对部分农产品贸易实施基准价格和保证金制度，进口农产

品价格一旦低于基准价格，韩国海关将按照基准价格与报关价格的差额的一定比例征

收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差额部分×适用税率×１．１，海关核准期限为３个月，如认定报

关价不合理将不返还保证金。中方认为，韩国设定的基准价格过高，且未公布确定该价

格的方法。韩国不仅对部分农产品征收高额的配额外关税，还通过制定基准价和贸易

保证金制度限制中国对韩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农产品对韩出口。

此外，依据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为成交价格，且完税价格

不得根据海关最低限价，或任意或虚构的价格确定。韩国在未解释确定该价格的合理

基础时，对部分农产品进口设定海关最低基准价格，且经常变动基准价格，使中方相关

产品的对韩贸易缺乏稳定性，中国出口企业因此而蒙受了的巨大损失。

２．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

韩国海关自２０００年开始以防止“低价报关逃避关税”为由，对部分农产品实行“通关

前税额审查制度”。２０１１年，韩国仍对芝麻、苏子、生姜、干红豆、干绿豆、调味花生、大

豆、大麦、甘薯淀粉、冷冻辣椒、大蒜、胡萝卜等产品实施通关前税额审查。韩国实施通

关前税额审查的大豆、芝麻、洋葱、生姜、大蒜、荞麦、胡萝卜、辣椒和花生等产品，大多数

进口主要来自于中国。

３．其他

韩国海关对进口“混合产品”（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产品）适用税率时，经常按照产品

的“主要成分”，甚至“进口目的或动机”进行分类。这种做法往往致使产品适用不合理

的高额关税。此类产品主要有马铃薯片、大豆麸片等。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韩国政府对众多产品制定了复杂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主要涉及农产

品、畜产品、水产品、化妆品、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电子电器产品、化学品、玩具及杂项

制品等。

１．ＰＶＣ地板材料的安全标准

在通报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４中，韩国政府制定ＰＶＣ地板材料的安全标准，要求危

险化学品ＤＥＨＰ、ＤＢＰ、ＢＢＰ在ＰＶＣ地板材料中的总含量在０．１％及以下。而廉价和

方便的ＰＶＣ材料在世界上有广泛的使用，以上三种物质作为增塑剂可以使ＰＶＣ地板和

墙纸材料更加柔韧易用。而国际上现在只将这三类物质列为动物可疑性致癌物，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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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致癌物，世界各国大多限制使用含有以上三种物质的食品包装材料或儿童用品，而

对工业产品却无限制，韩国对ＰＶＣ地板和墙纸材料中ＤＥＨＰ、ＤＢＰ、ＢＢＰ提出限值要

求，缺乏科学的依据，且对ＰＶＣ地板材料的正常贸易构成了不必要的障碍。

２．《关于化学品注册和评估的法规》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韩国对 ＷＴＯ各成员通报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５《关于化学品注

册和评估的法规》。通报的法规提案覆盖各类化学品，对在韩国制造或进口到韩国的

新化学品和现有化学品开展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意在根据化学品危害和风险评

定结果，对化学品进行分类管理，是韩版ＲＥＡＣＨ。该法规的制定是韩国化学品管理

的一项重要步骤，有必要深入探究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可能带来的

影响。

在通报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５中，韩国提出，“有毒物”是指环境部部长按照总统令

所制定的标准认定并予以公布的有害性化学物质。自２００３年起，联合国为力求在国际

范围内统一化学品的分类和标签，推行全球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制度（即ＧＨＳ）。目前包

括欧盟在内的国家或地区已将ＧＨＳ制度转化成为区域性法规，欧盟在判定高关注物质

时也依据化学物质的危险类别。中方认为，韩方按照总统令所制定的标准认定并予以

公布的有害性化学物质不仅与ＧＨＳ制度存在很大出入，而且存在故意扩大国际公认的

“有毒物”范围的嫌疑。

在通报中，韩方将申请预备登记的阈值设定为年制造量／进口量为０．５吨／年，但是

不同物质的危害类别及程度不同，其产生危害的阈值也不相同，而此前关于登记阈值的

限定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如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

制的法规》）中规定的物质的注册阈值为１吨／年，因此势必将使低吨位段的物质也被涵

盖在申请预备登记的范围内。

３．《气体打火机产品强制性安全认证标准修正提案》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由韩国技术标准局（ＫＡＴＳ）通报《气体打火机产品强制性安全认

证标准修正提案》。本提案是为提高气体打火机的安全标准，保护儿童。

在通报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９气体打火机强制性安全标准的修订中，该法案明确表

明其主要参照美国消费品安全法案１６ＣＦＲ第１２１０部分香烟打火机安全标准和

ＥＮ１３８６９标准，但在其标准要求中却只规定儿童试验的相关规定，而没有说明是否接受

其他国家检测机构依据美国消费品安全法案１６ＣＦＲ第１２１０部分香烟打火机安全标准

和ＥＮ１３８６９标准出具的ＣＲ检测报告（例如美国ＣＰＳＣ出具的ＣＲ检测报告），这可能导

致中国气体打火机出口企业需要重复认证检测，增加不必要的成本。美国消费品安全

法案１６ＣＦＲ第１２１０部分香烟打火机安全标准和ＥＮ１３８６９标准都对打火机进行了区

分，包括一次性打火机、新奇型打火机和豪华型打火机，并不要求豪华型打火机具备儿

童保护装置。而韩国标准中要求所有气体打火机都应符合可使未满５１个月的儿童无法

轻易点火的儿童保护安全标准，未对豪华型打火机的儿童保护装置进行豁免，使得中国

豪华型打火机生产企业设计和检测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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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中国受韩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水产品、畜产

品、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医药品及医药原料等。

１．进口检疫制度

韩国运用各种检疫制度、卫生标准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控制。进口农畜水产品

需通过种类繁多的检疫和卫生检查，针对各类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复杂，许多标准比通

行的国际标准更为严格，并仍在不断修改。此外，韩国政府还不承认出口国的试验和认

证。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项目达到了１００多项，并且片面

提高检验标准，货物到岸后往往不顾合同约定，临时增加韩国强制性检验和合同检验之

外的检验项目，提高检验标准，并对未能达标的产品征收附加关税，例如对中国出口的

冷冻红辣椒，在事先没有出台任何规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水分需达８０％的要求，对于

未达到水分要求的辣椒加征进口关税，对进出口商带来很大损失。

另外，韩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事实上采用最严格的检验标准。韩国的检验方式主要

包括感官检验、抽检和全检三种，一般对美国、巴西、泰国等主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实施

感官检验，而对中国进口农产品一律实施全检。中方认为韩国在检验检疫制度的实施

过程中对中国进口产品存在事实上的歧视。

韩国对进口木质包装材料制定了较高的要求，建立了进出口植物热处理服务提供

商登记系统，只有符合条件的热处理服务提供商才可以对进出口木质包装材料进行热

处理；需进行检疫的植物产品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必须采取封存等安全措施。

２．病疫区域化

在疫病区域化问题上，韩国一直将中国全境视为一个整体，一旦发现中国某一地区

存在韩国禁止入境的动植物疫病或虫害，则中国其他非疫区生产的同类产品也将被禁

止进口。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官方检验检疫机构以中国属于疫区为由，拒绝到中国

对牛肉、禽肉等实施产地检验和认证，从而导致中国相关产品无法对韩出口。这种做法

违反了ＷＴＯ《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６条关于疫病区域化的原则。根据

２００８年生效的韩国《指定动物产品进口风险分析指引》，在依据该法规定的指引进行进

口风险分析后，可认可某具体区域是否构成非疫区。中方希望韩方在对待疫病区域化

问题上能按照其《指定动物产品进口风险分析指引》，不要片面扩大病疫区域，从而扩大

限制进口产品的范围。

３．转基因食品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向ＷＴＯ通报的《转基因食品标签标准修

订提案》规定了转基因食品的定义，扩大了必须使用转基因标签的项目范围。中方认

为，该修订提案中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定义并不明确，如在加工过程中借助转基因产品

的帮助，而在成品中却不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是否需加贴转基因标签。此外，该法规草

案还规定转基因成分低于限值的产品无需在其标签上进行转基因成分标识，但却未明

确这一限值。这导致韩国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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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韩国政府还以通过最低市场准入配额（ＭＭＡ）进口的中国产大米全部为非转

基因大米为由，对这些大米实施下列三个步骤的检验措施：①进口前要求出具中国政府

颁发的非转基因（ＮｏｎＧＭＯ）证明；②海运前必须通过韩国农业部指定的国际检验机构

认定是否含有转基因；③在到达韩国港口后由食品医药安全局根据食品卫生法进行转

基因检查。韩国是中国大米的主要出口市场，韩方重复检验大米转基因的要求事实上

增加了中国大米出口企业的检验成本，并提醒中国大米出口企业注意韩国此项措施。

４．其他

中方注意到，韩国以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害生物的危害为由，频繁修

订有关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接触材料、食品添加剂、牲畜产品加工标准及规范。绝大多

数新标准和规范没有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作为参照，且绝大多数修正案草案的通报未

规定拟批准和生效日期，使中国出口企业无所适从，在生产决策和出口战略上面临很大

的不确定性。中方理解韩方为保证食品安全、动物健康、植物保护、保护人类免受动／植

物有害生物危害而制定合理、科学的标准与规范，但中方对韩方频繁修改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标准缺乏科学依据及新法规实施状态不明等问题表示关注，希望韩方确保相关

措施符合ＷＴＯ规则。

（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韩国发起的保障措施中涉及中国产品的共有２起，对中国产品发起

的反倾销调查有２７起，未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或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韩国政府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浮法玻璃征收反倾销税，经期中复审后，韩

国政府决定自２０１１年３月起，继续对中国浮法玻璃征收１２．０４％—３６．０１％的反倾销

税，有效期３年。

根据韩国政府对原产于中国的瓷砖反倾销案件的日落复审，韩企划财政部于２０１１

年７月决定，继续对原产于中国的瓷砖再次９．４１％至２９．４１％的反倾销税，有效期３年。

（六）政府采购

韩国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签署方，韩国４２个中央政府部门、１５个地方政府部

门和２０多个政府投资企业为该协定的适用范围。但韩国在政府采购中仍然存在诸多不

合理做法，对外国供应商进入韩政府采购系统构成了限制。

１．门槛价过高

根据加入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承诺，韩国中央政府部门５００万特别提款权的工

程采购、１３万特别提款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地方政府部门１５００万特别提款权的工程

采购、２０万特别提款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政府投资企业１５００万特别提款权的工程采

购、４５万特别提款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都必须通过国际招标方式进行。但上述门槛价

相对于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其他签署方而言明显偏高，国外供应商往往因为标的金额

达不到门槛价而失去参与韩国政府采购的机会。

２．部分领域被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

在韩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政策下，超过半数的政府采购项目仍不在韩国承担多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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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范围之内，不实行国际招标的方法。这些领域主要包括法律规定实行单一来源采

购的项目，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采购，农产品、水产品和畜牧采购，国防采购，以及已承

诺开放的服务以外的所有其他服务采购。在这些领域，政府采购被用作服务于地区和

产业发展经济政策的工具，如对本国中小企业的保护、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支持等。

根据ＷＴＯ秘书处的统计，２００４年，对《政府采购协定》适用的实体而言，受韩国承

诺约束的合同只占《政府采购协定》涵盖的采购总量的３８．４％。同年，《政府采购协定》

适用的实体进行的采购，只占韩国总采购量（国防设备除外）的４４．９％。对于２００４年后

至今的相关数据，韩国一直未对外提供。

３．鼓励创新的政府采购优惠涉嫌违反国民待遇

在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中，任何私营企业均可自愿申请“新型优秀产品”（ＮｅｗＥｘ

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ＮＥＰ）认证。获得ＮＥＰ认证的产品在韩国政府和公共组织的采购中，

将会优先考虑。根据ＮＥＰ认证体制，该认证只给予利用首次在韩国开发的新技术制造

的产品，或在韩国通过对已有技术进行革新而制造的产品。尽管韩国政府澄清，该ＮＥＰ

认证不适用于国际招标，但该认证体制区别生产产品使用的技术来源，给予不同待遇，

对国外技术的进口构成限制。中方对ＮＥＰ认证制度的合理性和实施表示关注。

（七）补贴

韩国对农业、林业、渔业、煤炭产业、制造业等产业，以政府采购、拨款、低息贷款等

方式提供补贴。

１．农业补贴

韩国不仅对农产品维持了高关税，还对农产品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补贴。２００６年，韩

国的净农业支持甚至超过了农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导致韩国消费者平均支

付的价格是世界价格的两倍。据韩国向ＷＴＯ作出的通报，接受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包括

大米、大麦、玉米、大豆、大蒜、水果、鲜花、泡菜、蔬菜、家畜、高丽人参等。近年实施的部

分补贴项目包括：以保证大宗粮食供应和基本粮食库存充足，保证粮食安全为由，通过

政府采购，对大米、大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提供的补贴；为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质量

并降低分销成本，通过拨款，对水果、鲜花、泡菜、蔬菜、畜产品的包装、运输等提供的补

贴。根据《农业协定》第９．４条，韩国还对水果、鲜花、蔬菜、泡菜、人参、牲畜等农产品提

供了出口补贴，以减轻出口商的营销成本。

在韩国对农业提供的国内支持措施中，有９０％涉及市场价格支持。韩国虽然也采

用对具体产品提供直接支付的措施，但其直接支付以总农业收入、种植面积或牲畜数

量、投入物的使用为基础，仍然会刺激农业生产，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该类直接支付

是否符合《农业协定》附件２“与生产脱钩的收入支持”有待探究。根据韩国最近一次向

ＷＴＯ作出的通报，２００４年度，韩国对大米、大麦、油菜籽和大豆提供的国内支持均超过

了当年该产品生产总值的１０％。其中，前三种产品完全采用对生产和贸易扭曲影响最

大的市场价格支持性形式，大豆除极少量其他支持形式外，主要也是采用市场价格支

持。而对大米提供的综合支持量占对所有特定产品提供的综合支持量的９３．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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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综合支持总量的６８．５％。韩国将国内支持集中使用于极少数产品，即便没有超过

其在《农业协定》下的国内支持承诺水平，也极可能对其他成员相关产品的利益造成不

利影响，不能豁免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和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的义务。韩国是

中国玉米、大米、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韩国在中国以上商品出口市场中均处

在前三位之列。韩国政府维持的巨额农业补贴扭曲了中韩农产品贸易的正常流向。中

方对韩国农业补贴政策是否符合其在ＷＴＯ有关协定下的义务，以及对中国农产品的影

响保持关注。

２．林业和渔业补贴

韩国政府还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对林业、渔业提供补贴。如以低息贷款的方式，

对夹合板和木板生产者、经营木材厂的个人或企业、深海捕鱼公司和海外资源发展公司

及渔民提供的补贴；以拨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从事处理、储存和加工渔产品的公司

和个人、水产业渔民等提供的补贴等。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旬，韩国农林水产部制定重点扶

持“韩国十大战略水产品”的政策措施，十大战略水产品分别为牡蛎、海参、鲍鱼、牙鲆、

金枪鱼、紫菜、海带、虾子、鳗鱼、观赏鱼等，在绿色养殖、确保人力资源、加快养殖场现代

化建设步伐、构建研发体系等进行补贴，争取２０２０年韩国水产品出口额增至１００亿

美元。

中国是韩国渔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方对韩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保持关注。

３．其他补贴

（１）贸易调整援助中的补贴

为了配合韩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签署和实施自由贸易协定，自２００４年以来，韩国制定

了涵盖农业、渔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调整援助立法。尽管《根据自由贸易协定制

定的关于贸易调整援助的法律》、《根据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农业援助特别法》等立法明

确政府依据法律所实施的贸易调整援助行动必须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

定》允许范围之内，但其很多援助方式，如融资援助、直接出资等，含有为企业提供补贴

的因素。中方对韩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及其实施与ＷＴＯ义务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２）其他补贴

韩国政府通过其工业政策以及银行体系，向目标产业提供了工业补贴，所涉补贴途

径包括银行贷款、银行担保、债务免除、债务和利息减免、税收减免、现金拨款等，所涉行

业包括电子产业、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等。除制造业补贴之外，韩国政府还通过税收减

免和现金拨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提供大量的研发补贴等。统

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７年韩国研发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２３％，到２０１２年预计将达到

５％。尽管自２００３年以来，韩国在世界造船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韩国仍对造船业提

供大量补贴。中方注意到，韩国为缓解国际航线船舶、深海和沿海渔船税收负担而制定

的有关建造和收购国际航线船舶和深海渔船的地方税减免措施。

（八）服务贸易壁垒

韩国继续通过股权或其他限制措施，禁止或严重阻碍外资流向某些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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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保险与银行业

韩国是亚洲第三大保险市场和世界第十大保险市场。韩国法律和法规允许外国保

险和银行金融服务提供者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但对跨境金融服务存在限制。与私

营保险商不同，韩国邮政、韩国农业协会联盟和韩国渔业协会联盟不受韩国金融监管委

员会或金融监管服务局的监管，与私营保险商相比享有比较优势。此外，韩国保险消费

者申诉机制产生的报告常引导消费者倾向于购买韩国国内大公司的保险。金融管理体

制缺乏透明度，也是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关注的问题。

２．法律服务

韩国政府计划分阶段开放法律服务市场，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韩国通过《外国法律顾

问法》，确立“国内法律市场开放趋势”的法律依据和基础。同时该法对外国律师事务所

和律师进入韩法律市场也给予诸多限制。该法规定，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

律师事务所可以在韩国从事法律咨询业务。外国律师以外国法律顾问的身份在韩国从

事法律业务时要求其在本国具有３年以上法律从业经历，１年内在韩国时间不应少于

１８０天，以此来促使外国法律顾问忠实履行法律事务，依法纳税。韩国法律服务业相对

较低的市场开放程度阻碍了中方对韩法律服务贸易。

３．娱乐、文化服务

为保护本国电影和本土演员的工作机会，韩国政府实施“电影配额制”，强制规定韩

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满７３天的本土电影；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定时数比

例的国产电影。韩国政府还限制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例如，关

于广播电视，每个月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２０％，外国电影的年度配额上限为

７５％，外国动画片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５５％，流行音乐为４０％；关于卫星电视，每一频道外

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５０％，外国动画片的年度额上限为６５％。此外，在广告、卫

星转播等方面，也存在各种限制措施。韩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

的各国电视、电影节目在韩国的市场份额。

（九）知识产权

韩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符合《ＴＲＩＰＳ协定》的要求，但由于存在执法不严、刑事

责任力度不够等问题，韩国仍然存在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版行为。

虽然韩国商标法规定商标审查员应驳回恶意的商标注册，但近年来，中国驰名商标

在韩被抢注的事例时有发生。如中国驰名商标“五粮液”、“酒鬼”等在韩被恶意抢注，中

国“沱茶”、“碧螺春”、“大红袍”、“龙井茶”、“铁观音”、“普洱茶”、“六安瓜片”、“珠茶”、

“信阳毛尖”等５０多种茶叶地域名称和驰名商标被韩国茶商抢注为商标，严重影响中国

茶叶对韩正常出口。韩国某些企业或个人不正当地利用中国传统知识，恶意申请并获

得知识产权保护，且未对创造者和拥有者支付任何补偿的事例也频繁发生。例如中国

传统节日端午节被韩国一家公司在互联网上抢注为域名（“端午节．ｃｎ”）；“牛黄清心丸”

本是中国的传统中成药，某韩国企业将其改造成牛黄清心口服液及微胶囊后申请为专

利，反而对中国企业生产和出口上述产品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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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壁垒

尽管近年韩国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外国投资体制逐渐自

由化，但是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１年７月发布的《２０１１年世界投

资报告》，２０１０年韩国ＦＤＩ流入量同比减少８．３％，自２００９年以来连续两年出现下降。

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韩国的经营成本增加、韩国制造业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成效较弱、韩国公众和媒体对并购持怀疑态度并对此种投资形式设置管制障碍，以及管

理上的过分繁琐是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投资政策和相关行政决

定缺乏透明度也是外国投资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中方敦促韩方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优

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手段和法规，促进跨国投资的自由流动。

（一）投资准入壁垒

除无线电广播、地波广播、原子能发电三个行业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外，韩国还

限制外资直接投资谷物及其他粮食作物栽培、肉牛养殖、沿海近海渔业、其他基础无机

化学物制造、其他有色金属冶炼提炼及合金制造、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和其他发电、供电

及配电、放射性废弃物采集运输及处理、肉类批发、内港旅客运输、内港货物运输、定期

和非定期航空运输、报纸发行、杂志及定期刊物发行、节目供应、有线广播、卫星及其他

广播、有线通讯、无线通讯、卫星通讯、其他电器通讯、新闻提供、国内银行等２９个行业，

其中绝大多数行业的限制形式为外资持股上限、投资形式和最大股东要求，个别分行业

禁止外资进入，如稻米、大麦的栽培，原子能发电燃料的制造、供应事业，除商业和地方

性银行之外的国内银行等。另外，外国投资者如投资于指定的９０类与国防有关的韩国

企业，需要知识经济部的批准。但这些企业涵盖了很多同时是非国防产品主要生产者

的电子和工业企业集团。

（二）投资经营壁垒

韩国税收体系不健全是在韩外资企业面临的首要困难。韩国不健全的税收体系已

成为影响外商企业对韩投资的首要因素。其中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接受韩税务调查期限

的不合理延长、税务行政缺乏一贯性、未与国际税收制度接轨以及税务调查中存在主观

性等问题。中方希望韩方完善税收体系，提高税务行政效率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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